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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交 通 大 学 部 处 函 件 

 

研通〔2025〕68号 

博士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匿名送审的补充规定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位质量保障体系，加强博士学位论文和实践成

果匿名送审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北京交通大学学位授

予工作实施细则》《北京交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工作

的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博士学位的各类申请人。 

第二章  匿名送审一般规则 

第二条 学校每年定期集中组织博士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的匿名送审，

时间分别为3、6、9、12月的月底各一次，共四批次。 

第三条 未超过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的在读博士生，匿名送审规则按

《北京交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四条 在读博士研究生在第 12学期（直博生在第 14学期）申请博士

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匿名送审的，按以下规则处理： 

（一）当年3月及以前匿名送审的，按照《北京交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

的规定》执行。若匿名送审结果中累计有 2 个及以上“C”，则须在 6 月按

相关规定申请毕业或结业，且不允许提前再次匿名送审；若匿名送审结果

有1个“C”，至6月二次匿名送审结果累计有2个及以上“C”，则在9月

按相关规定申请毕业或结业。 

（二）当年6月首次匿名送审的，须匿名送审5份。若匿名送审结果中

有“C”，则在9月按相关规定申请毕业或结业。有1个“C”的，在取得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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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或结业证书之日起半年内可申请匿名送审1份，超过半年未匿名送审的，

则原匿名送审结果无效，按照本办法第六条处理。 

（三）当年6月未进行匿名送审的，按相关规定申请毕业或办理结业、

退学、肄业手续。 

（四）当年3月或6月匿名送审通过的，最迟应在9月完成学位答辩及

学位申请。若未举行学位答辩的，则在9月按相关规定申请毕业或结业，自

取得毕业或结业证书之日起半年内，可申请博士学位答辩和申请学位，超

过半年则原匿名送审结果无效。 

第五条 在读博士研究生首次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匿名送审时，

如取得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密切相关的的权威、顶级成果3项及以上，且

包含顶级成果至少1项，则应匿名送审3份的可减少1份，应匿名送审5份

的可减少2份。权威、顶级成果清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并报研究

生院学位办备案。拟参评校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，以

及单独毕业或结业后申请博士学位的，不减少匿名送审份数。 

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结业后申请博士学位的，须在 2 年内完成学位答辩

及学位申请，即自取得结业证书之日起2年内可提交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

果，匿名送审5份，送审通过后答辩，答辩通过换发毕业证书，符合学位授

予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学位，且校、院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完成审议。逾期

未申请者，学校将不再受理。 

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单独博士毕业后申请博士学位的，须在 2 年内完成

学位答辩及学位申请，即自取得毕业证书之日起2年内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

的，可提交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，匿名送审5份，送审通过后答辩，答

辩通过申请学位，且校、院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完成审议。逾期未申请者，

学校将不再受理。 

第八条 对各类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匿名送审结果有

“C”的，在学校规定年限内，再次送审的规则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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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一次匿名送审或重新启动匿名送审结果有 1 个“C”的，可在

下一批次集中匿名送审时再次送审1份，再次送审原则上送回原评阅专家。

若申请在下一批次集中匿名送审前提前再审的，须经导师同意且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匿名送审2份。如申请回避原评阅专家，须经导师

同意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充分讨论并明确意见，且将匿名送审结果为

“C”的原专家意见提供给再审专家。 

（二）匿名送审结果累计有 2 个及以上“C”的，需修改至少 3 个月，

即间隔一个批次后重新启动匿名送审程序。对于匿名送审结果累计有 2 个 

“C”的，若申请提前在下一批次集中匿名送审的，须经导师同意且学院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在原重新启动匿名送审份数的基础上增加2份。 

（三）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年限的，终止送审。 

第九条 对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或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认为不合格且允许修改至少3个月后重新

启动匿名和公开送审程序的，若申请人申请提前送审，经导师同意且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可在原重新启动匿名送审份数的基础上增加 2

份提前送审。 

第三章 学术复核后匿名送审的规则 

第十条 对学术复核决定为撤销原匿名专家评阅结论的，按以下程序重

新组织博士学位论文匿名送审： 

（一）由研究生院负责重新组织匿名送审，回避原评阅专家。送审版

本为原送审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，不得做任何修改。匿名评审一

般在2个月内完成。 

（二）对原匿名送审结果只有 1 个“C”的，若原 3 份评阅意见中有 2

个“A”或原5份评阅意见中有3个“A”，则重新匿名送审1份，否则重新

匿名送审2份。 

（三）对原匿名送审结果中累计有 2 个“C”及以上的，按重新启动送




